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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C17，最后修正C25）修订草案

	目的
作为简化全权代表大会决议以及无线电通信全会（RA）、世界电信标准化全会（WTSA）和世界电信发展大会（WTDC）相关决议持续努力的一部分，本文稿载有国际电联理事会关于国际电联术语协调委员会（ITU CCT）的第1386号决议（C17，最后修正C25）的拟议修订草案，目的是使该决议的案文与各部门的相应决议以及关于修订全权代表大会关于在同等地位上使用国际电联的六种正式语文的第154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的提案保持一致。
理事会需采取的行动
请理事会审议并通过理事会第1386号决议（C17，最后修正C25）的修订草案。
_______________
参考文件
理事会第1386号决议（C17，最后修正C25）、全权代表大会第154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RA ITU-R第36-6号决议（2023年，迪拜，修订版）、WTSA第67号决议（2024年，新德里，修订版）、WTDC第1号决议（2022年，基加利，修订版）、C26/67号文件





I	引言
作为共同关心问题跨部门协调组（ISCG）牵头的统一全权代表大会决议和相应部门决议工作的一部分，对全权代表大会、理事会和各部门关于在同等地位上使用国际电联正式语文的各项决议进行了全面分析。本文后附资料汇编了全权代表大会第154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和理事会第1386号决议（C17，最后修正C25）以及无线电通信全会ITU-R第36-6号决议（2023年，迪拜，修订版）和WTSA第67号决议（2024年，新德里，修订版）的拟议修订案文。
对第1386号决议（C17，最后修正C25）和第154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的拟议修改，可能使RA-27和WTSA-28能够审议是否宜保留关于在同等地位上使用国际电联六种正式语文的决议，并修订或废止相关部门决议，以及对关于相关部门工作方法的第1号决议进行必要的修正。
理事会语文工作组、ISCG和ITU CCT审议并赞同对第1386号决议（C17，最后修正C25）和第154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的拟议修订。
II	提案
1	审议理事会第1386号决议（C17，最后修正C25）的修订草案，并在理事国同意的情况下予以通过。
2	审议全权代表大会第154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修订草案（见后附资料）并在必要时提出意见。
3	向国际电联成员建议，根据2026年全权代表大会的成果，继续开展由部门顾问组牵头、旨在统一相关部门和全权代表大会决议的工作，作为RA-27、WTSA-28和WTDC-29筹备工作的一部分。


MOD
第1386号决议（C17，最后修正C25C26）
（在第五次全体会议上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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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电联理事会，
忆及
a)	全权代表大会关于在同等地位上使用国际电联六种正式语文的第154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
b)	经理事会2024年会议修订的理事会关于理事会语文工作组（CWG-LANG）的第1372号决议；
c)	理事会有关将语言编辑职能集中纳入总秘书处（大会和出版部）的决定，呼吁各部门仅提供英文的最终文本（这亦适用于术语和定义）；
d)	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全会关于词汇协调工作的ITU-R第36-6号决议；
e)	世界电信标准化全会关于在国际电联电信标准化部门在同等地位上使用国际电联语文的第67号决议（2024年，新德里，修订版），
考虑到
所有顾问组均在其2017年会议上表示支持设立联合“国际电联词汇协调委员会”，
进一步考虑到
a)	根据全权代表大会做出的决定，理事会在第1372号决议（C15，最后修正C24）中做出决议，继续开展理事会语文工作组（CWG-LANG）的工作，以监督进展并向理事会通报全权代表大会第154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的落实情况；
b)	国际电联，特别是无线电通信部门（ITU-R）有必要与其他有兴趣的组织就文件制作中的术语和定义、图形符号、字母符号及其他表达方式、衡量单位等进行联络，以便实现这些内容的标准化；
c)	尤其在涉及不同部门的多个研究组时，就定义达成一致存在难度；
d)	国际电联正在与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开展协作，以便提供并维护一套国际认可的电信/ICT词汇表，同时提供国际认可的图形符号用于图表和设备，以及经批准的用于文件编制和项目标识的规则；
e)	国际电联正与IEC（第25技术委员会（TC 25））开展协作，以便提供国际认可的字母符号和单位等；
f)	有必要继续出版适用于国际电联工作的术语和定义；
g)	通过对国际电联研究组在词汇和相关主题方面所开展的所有工作的有效协调和落实，可避免不必要或重复的工作；
h)	术语工作的长期目标必须是以国际电联所有六种正式语文编写一套电信/ICT综合词汇表，
认识到
ITU-R CCV和ITU-T SCV所完成的采用国际电联所有六种正式语文的电信/ICT领域术语和定义并就其达成一致的工作，
做出决议
1	联合的国际电联术语协调委员会（CCT）包括按照ITU-R和WTSA相关决议运作的ITU-R CCV和ITU-T SCV、ITU-D的代表以及各研究组的词汇报告人，并且与秘书处开展密切协作，同时负责协调国际电联的术语工作，并负责制定协调统一和支持电信和ICT词汇；
2	ITU CCT的职责范围见本决议附件1；
3	ITU CCT须以全权代表大会第154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的各项决定为指导，审议各研究组和理事会工作组用英文提交的提案，并审核其它正式语文的译文；
4	国际电联各研究组应在其职责范围内，继续仅以英文开展技术和业务术语及其定义的工作；
5	每个研究组均应指定一名常设词汇报告人，以协调有关术语和定义及相关主题的工作，同时作为该研究组在此领域的联系人；
6	词汇报告人的职责见本决议附件2；
7	如果多个国际电联研究组在定义同一术语和/或概念，则应努力选择一个可为所有相关研究组接受的单一术语和定义；
8	在选择术语和起草定义时，研究组及随后的ITU CCT须顾及在国际电联已经约定俗成使用的术语和现有定义，特别是已被国际电联在线术语和定义数据库收录的术语和定义；
9	ITU-R CCV将继续审议并在必要时修订现有的V系列建议书；新的和经修订的建议书应由ITU-R CCV通过，并根据ITU-R第1号决议的规定通过无线电通信局主任提交批准；
10	相关各局应与ITU CCT协商，收集国际电联各研究组提出的所有新术语和定义，并将其录入在线国际电联术语和定义数据库；
11	ITU CCT应与CWG-LANG紧密协作；
12	有关ITU CCT活动的信息应公布在单独的ITU CCT网站上，并与ITU-R CCV和ITU-T SCV网站统一协调且提供与它们的交叉链接；
13	无线电通信全会和世界电信标准化全会应任命一位主席和各代表一种正式语文的六位副主席；如果两个部门任命了两位主席，他们须作为ITU CCT的共同主席；
14	世界电信发展大会应任命两位副主席，作为ITU-D在ITU CCT的代表，
责成秘书长与各局主任密切合作，并且与理事会语文工作组进行磋商，
1	向ITU CCT提供所有相关信息和支持；
2	监督笔译质量及相关成本。，
责成无线电通信局主任
继续将所有建议书翻译成国际电联的所有六种正式语文，
责成电信标准化局主任
1	继续将按照传统批准程序（TAP）批准的所有建议书和所有ITU-T A系列建议书（ITU-T工作方法）翻译成国际电联的所有正式语文；
2	将所有电信标准化顾问组（TSAG）的报告和研究组全体会议的报告翻译成国际电联的所有正式语文；
3	翻译与电信标准化局主任特设组的职责和工作方法有关的文件；
4	在宣布建议书已获批准的通函中指出该建议书是否会予以翻译；
5	在国际电联财务资源范围内，继续翻译按照备选批准程序（AAP）批准的ITU-T建议书，翻译总量不超过2 000页；
6	监控翻译质量及相关费用。
附件：2件


附件1
国际电联术语协调委员会（ITU CCT）的职责范围
1	与总秘书处（大会和出版部）、各局、英文编辑以及相关研究组的词汇报告人密切协作，就包括文件的图符、字母符号和其它表述方式、度量单位等在内的所有正式语文词汇工作提供建议并审核术语和定义，并寻求在国际电联各研究组之间实现术语和定义的协调一致。
2	与负责电信领域词汇工作的其他组织，例如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和国际电工委员会（IEC）以及ISO/IEC信息技术联合技术委员会（ISO/IEC JTC 1）联络，以避免术语和定义的重复。
3	在委员会的工作中以全权代表大会第154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和本决议的决定为指导。
4	每年向各部门顾问组和理事会语文工作组通报ITU CCT的活动，包括通过ITU-R CCV和ITU-T SCV。


附件2
词汇报告人的责任
1	报告人应通过以下实体协调对术语和相关主题的研究、审议和分析：
–	同一研究组的工作组或报告人组；
–	作为一个整体的国际电联研究组；
–	国际电联其他研究组的词汇报告人；
–	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部门（ITU-R）词汇协调委员会（CCV）/国际电联电信标准化部门（ITU-T）词汇标准化委员会（SCV）/国际电联术语协调委员会（ITU CCT），
并酌情就拟议术语和定义提供指导。
2	电信/ICT相关领域的词汇报告人应负责协调本研究组内部以及与其它国际电联研究组之间有关词汇和相关专题的工作，目的是使负责研究组就建议的术语和定义达成一致意见。
3	报告人须充当其相关研究组与CCV/SCV/ITU CCТ之间的词汇联络人，确保继续彼此之间目前开展的交流。鼓励他们参加CCV/SCV/ITU CCT可能召开的所有虚拟和现场会议，以便了解最新发展并为讨论做出贡献。
4	词汇报告人应与国际电联其他研究组的同行积极协作，以保持所有技术领域词汇的一致性。
[image: ]

	council.itu.int/2026
			C26/87-C	1



	gDoc 2600916
		C26/87-C	1



后附资料
全权代表大会和各部门有关在同等地位上使用国际电联六种正式语文的决议汇编
	[bookmark: _Hlk222306446]PP-26
	RA
	WTSA
	理事会

	第154号决议
（2022年，布加勒斯特2026年，
多哈，修订版）
在同等地位上使用国际电联的
六种正式语文

	ITU-R第36-6号决议
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部门在同等地位上使用国际电联六种正式语文的词汇协调问题
（1990-1993-2000-2007-2012-2015-2019-2023年）

	第67号决议
（2024年，新德里，修订版）
国际电联电信标准化部门在同等
地位上对国际电联六种正式语文的
使用和词汇标准化委员会
（2008年，约翰内斯堡；2012年，
迪拜；2016年，哈马马特；2022年，日内瓦；2024年，新德里）
	第1386号决议
（C17，最后修正C25C26）
国际电联术语协调委员会
（ITU CCT）


	国际电信联盟全权代表大会（2022年，布加勒斯特2026年，多哈），
	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全会，
	世界电信标准化全会（2024年，新德里），
	国际电联理事会，

		参阅
a)	联合国大会（联大）关于使用多种语文的第76/268号决议；
b)	关于国际电联正式语文的国际电联《组织法》第29条和国际电联《公约》第35条；
c)	本届大会关于国际电联文件和出版物的第66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
d)	全权代表大会有关向国际电联大会和全会提交提案的截止期限和与会者的注册程序的第165号决议（2018年，迪拜，修订版）；
e)	全权代表大会关于国际电联建议书翻译的第168号决议（2010年，瓜达拉哈拉）；
f)	有关部门顾问组、研究组及其他组正副主席的任命及最长任期的全权代表大会第208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
gf)	本届全权代表大会有关国际电联的收入和支出的第5号决定（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
h)	全权代表大会有关理事会工作组的创建和管理的第11号决定（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
gi)	国际电联理事会有关理事会语文工作组（CWG-LANG）的第1372号决议（C2015年，2019年最后修订正C24）；
hj)	理事会有关国际电联术语协调委员会（ITU CCT）的第1386号决议（2017年C17，最后修正C26）；
k)	理事会将各语文的编辑工作集中于总秘书处（大会和出版部）的决定要求国际电联各部门仅提供英文版的最终文本（这亦适用于术语和定义）；
il)	国际电联各部门有关语文的相关决议；
j)	本届大会第11号决定（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
m)	无线电通信全会、世界电信标准化全会和世界电信发展大会关于部门工作方法的第1号决议，
		认识到
a)	全权代表大会有关在同等地位上使用国际电联的六种正式语文的第154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就如何在同等地位上使用六种语文向理事会和总秘书处做出指示；
b)	国际电联理事会在其2017年会议上通过了有关国际电联术语协调委员会（ITU CCT）的第1386号决议，该委员会由按照无线电通信全会（RA）和世界电信标准化全会（WTSA）的相关决议运作的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部门（ITU-R）、词汇协调委员会（CCV）和国际电联电信标准化部门（ITU-T）、词汇标准化委员会（SCV）以及ITU-D的代表组成，并且与秘书处密切协作；
c)	RA关于无线电通信全会、无线电通信研究组、无线电通信顾问组及ITU-R其他组的工作方法的ITU-R第1号决议；
d)	理事会将各语文的编辑工作集中于总秘书处（大会和出版部）的决定要求各部门仅提供英文版的最终文本（亦适用于术语和定义），
		认识到
a)	全权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在同等地位上使用国际电联的六种正式语文的第154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就如何在同等地位上使用六种语文向国际电联理事会和国际电联总秘书处做出指示并赞赏国际电联术语协调委员会（ITU CCT）在采用电信/信息通信技术领域国际电联所有正式语文的术语和定义并就其达成一致方面所完成的工作；
b)	理事会在其2017年会议上通过并在其2024年会议上最后修改了有关ITU CCT的第1386号决议，该委员会由按照无线电通信全会和世界电信标准化全会（WTSA）的相关决议运作的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部门词汇协调委员会和国际电联电信标准化部门（ITU-T）词汇标准化委员会（SCV）以及国际电联电信发展部门的代表组成，并且与秘书处密切协作；
c)	全权代表大会关于部门顾问组、研究组及其它组正副主席的任命及最长任期的第208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
d)	WTSA第1号决议（2022年，日内瓦，修订版）涉及ITU-T的议事规则；
e)	理事会所做出的将各语文的编辑工作集中于总秘书处（大会和出版部）的决定要求各部门仅提供英文版的最终案文（这亦适用于术语和定义），
		忆及
a)	全权代表大会关于在同等地位上使用国际电联六种正式语文的第154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
b)	经理事会2024年会议修订的理事会关于理事会语文工作组（CWG-LANG）的第1372号决议；
c)	理事会有关将语言编辑职能集中纳入总秘书处（大会和出版部）的决定，呼吁各部门仅提供英文的最终文本（这亦适用于术语和定义）；
d)	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全会关于词汇协调工作的ITU-R第36-6号决议；
e)	世界电信标准化全会关于在国际电联电信标准化部门在同等地位上使用国际电联语文的第67号决议（2024年，新德里，修订版），

		重申
a)	联大在第76/268号决议中承认，使用多种语文作为本组织的核心价值，有助于实现《联合国宪章》第1条规定的联合国目标；
b)	全权代表大会关于在同等地位上使用国际电联六种正式和工作语文的第115号决议（2002年，马拉喀什）中载入的平等对待六种正式语文的基本原则，
	
	
	

		满意并赞赏地注意到
a)	在统一所有正式语文的工作方法和优化人员配备水平、对于术语和定义数据库进行语言的统一以及集中编辑职能方面所取得的进展；
b)	国际电联对有关语文安排、文件和出版物问题的国际年度会议（IAMLADP）的积极参与；
c)	开发国际电联所有正式语文的国际电联电信/信息通信技术（ICT）术语和定义数据库；
d)	ITU CCT在就国际电联所有六种正式语文的电信/ICT领域术语和定义达成一致以及采用方面所做的工作，
	
	
		考虑到
所有顾问组均在其2017年会议上表示支持设立联合“国际电联词汇协调委员会”，
	进一步考虑到
a)	根据全权代表大会做出的决定，理事会在第1372号决议（C15，最后修正C24）中做出决议，继续开展理事会语文工作组（CWG-LANG）的工作，以监督进展并向理事会通报全权代表大会第154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的落实情况；
b)	国际电联，特别是无线电通信部门（ITU-R）有必要与其他有兴趣的组织就文件制作中的术语和定义、图形符号、字母符号及其他表达方式、衡量单位等进行联络，以便实现这些内容的标准化；
c)	尤其在涉及不同部门的多个研究组时，就定义达成一致存在难度；
d)	国际电联正在与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开展协作，以便提供并维护一套国际认可的电信/ICT词汇表，同时提供国际认可的图形符号用于图表和设备，以及经批准的用于文件编制和项目标识的规则；
e)	国际电联正与IEC（第25技术委员会（TC 25））开展协作，以便提供国际认可的字母符号和单位等；
f)	有必要继续出版适用于国际电联工作的术语和定义；
g)	通过对国际电联研究组在词汇和相关主题方面所开展的所有工作的有效协调和落实，可避免不必要或重复的工作；
h)	术语工作的长期目标必须是以国际电联所有六种正式语文编写一套电信/ICT综合词汇表，

		认识到
a)	多种语文对国际电联也很重要；
b)	笔译和口译是国际电联工作的基本要素，促成国际电联所有成员对讨论中的重要问题达成共同理解；
c)	正如联合国联合检查组关于《联合国系统内实行多种语文》的报告（2020/6号报告）中所呼吁的、因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的普遍性而需要保持和改进多语种服务内容的重要性；
d)	CWG-LANG所完成的工作以及秘书处为落实经理事会同意的该工作组各项建议所开展的工作，尤其体现在统一各语种的术语和定义数据库、集中编辑职能和国际电联所有六种正式语文的术语数据库的整合以及协调和统一六种语文服务的工作程序方面；
e)	国际电联网页在同等地位上以国际电联所有六种正式语文提供信息的重要性；
ef)	国际电联六种正式语文的网站是成员、媒体、教育机构和公众的重要工具，；
g)	在涉及一个以上国际电联研究组时，就定义达成一致存在难度；
h)	有必要继续出版适用于国际电联工作的术语和定义，
		考虑到
a)	全权代表大会第154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责成理事会保留理事会语文工作组（CWG-LANG），以便监督该项决议落实工作所取得的进展并且向理事会做出汇报；
b)	国际电联网页在同等地位上以国际电联所有六种正式语文提供信息的重要性；
c)	理事会在其2017年会议上通过的第1386号决议，考虑到与其他有关组织，尤其是与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和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在术语及定义、符号及其他表述方式、测量单位等方面实现标准化而开展协作的重要性；
d)	在涉及一个以上国际电联研究组时，在定义方面要取得一致性存在一定的困难；
e)	有必要继续出版适用于ITU-R工作的术语和定义，
		考虑到
a)	第154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责成理事会保留理事会语文工作组，以便监督该项决议落实工作取得的进展并向理事会做出汇报；
b)	ITU-T网页在同等地位上以国际电联各种正式语文提供信息的重要性；
c)	理事会第1386号决议（C17，最后修改C24）考虑到了与其它有关组织在术语及定义、符号及其它表述方式、测量单位等方面实现标准化而开展协作的重要性；
d)	在涉及一个以上国际电联研究组时，在定义方面要取得一致意见存在一定的困难；
e)	有必要继续出版ITU-T工作所需的术语和定义，
		认识到
ITU-R CCV和ITU-T SCV所完成的采用国际电联所有六种正式语文的电信/ICT领域术语和定义并就其达成一致的工作，

		进一步认识到
a)	国际电联所面临的预算限制，以及确保将国际电联有关在平等地位上使用国际电联各种语文的工作与预算一并考虑从而实现费用高效划拨的重要性；
b)	国际电联各正式语文的口译、笔译和文本处理支出在2024-2027年期间不得超出第5号决定（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的相应部分规定的数额；
c)	ITU-R CCV是根据CCIR第十七届全体会议关于协调术语和相关事项的第114号决议（1990年，杜塞尔多夫）建立的；
d)	SCV是根据有关成立SCV的WTSA第67号决议（2008年，约翰内斯堡）成立的；

ce)	理事会第1386号决议做出决议，ITU CCT由按照无线电通信全会和世界电信标准化全会的相关决议运作的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部门词汇协调委员会和国际电联电信标准化部门词汇标准化委员会以及电信发展部门的代表组成，并与国际电联秘书处密切协作并负责协调国际电联的术语工作以及制定和支持电信和ICT词汇，；
f)	理事会第1386号决议审议了与其他有关组织，特别是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和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就术语和定义、符号和其他表述方式、测量单位等进行合作的重要性，旨在使这些要素标准化，
		注意到
a)	ITU-R CCV是根据CCIR第十七届全体会议关于协调术语和相关事项的第114号决议（1990年，杜塞尔多夫）建立的；
b)	根据理事会第1386号决议，ITU-R CCV是ITU CCT的一个组成部分，
		注意到
a)	根据WTSA有关成立SCV的第67号决议（2008年，约翰内斯堡），SCV已经成立；
b)	根据理事会第1386号决议（C17，最后修改C24），SCV是联合的ITU CCT的一部分，
	

		做出决议
1	继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在同等地位上使用国际电联的六种正式语文，并且提供口译和国际电联文件的笔译，尽管国际电联的一些工作（例如工作组、区域性大会）可能不需要使用所有正式语文；
2	国际电联研究组应在其职责范围内，继续只用英文就技术和操作术语及其定义开展工作；
23	ITU CCT由精通不同正式语文并由感兴趣的成员、各部门研究组和国际电联秘书处指定的专家组成，负责协调国际电联的术语工作，并负责制定和支持ICT的词汇；
34	ITU CCT须与总秘书处各语文科密切合作，审查各研究组和理事会工作组提交的英文提案，必要时批准其他正式语文的译文；
45	在选择术语和编写定义时，各研究组，之后是ITU CCT须考虑到国际电联内部已约定俗成使用的术语和现有定义，特别是在国际电联术语和定义在线数据库中出现的术语和定义。如提出的几个术语具有类似的定义或概念，应选择所有相关研究组均可接受的单一术语和定义，
		做出决议
1	ITU-R内部的词汇协调工作将基于研究组用英文提交的文件，之后根据国际电联总秘书处（大会和出版部）提出的其它五种正式语文译文文本进行审议、做出决定并予以通过，此后由ITU-R CCV与国际电联总秘书处（大会和出版部）及无线电通信局（BR）编辑密切合作来确定，同时顾及认识到d)；ITU-R CCV的组成人员包括各种正式语文的专家和相关主管部门指定的成员以及ITU-R工作的其他参加者和无线电通信各研究组的词汇报告人；
2	ITU-R CCV的职责范围如附件1所述；
3	ITU-R CCV负责根据ITU-R第1号决议的规定维护V系列建议书；
4	各主管部门和ITU-R工作的其他参与者可以向ITU CCT和无线电通信研究组提交有关词汇和相关专题的文稿；
5	ITU-R CCV的主席和每位代表六种正式语文之一的六位副主席应由无线电通信全会提名，
	进一步做出决议
1	无线电通信研究组应在其职责范围内，继续开展有关技术和操作性术语以及仅限于其英文定义（可能需要用于规则性用途）的工作，并且继续开展其工作中所需的英文专用术语工作；
2	如有必要，每个无线电通信研究组均应在ITU CCT的协助下，承担起建议其特定领域内词汇提出建议的责任；
3	每个无线电通信研究组均应指定一位长期词汇报告人，以协调术语和定义及相关议题方面的工作，并且作为研究组在此领域的联系人；
4	词汇报告人的职责见附件2；
5	有关起草术语和定义的导则载于最新版的ITU-R V.2130建议书中；
6	无线电通信局（BR）应收集无线电通信研究组建议的所有新术语和新定义，并将其提交给ITU CCT，该委员会应与IEC进行联系；
7	词汇报告人应对现成的国际电联各部门新兴术语和定义清单以及国际电工词汇表（IEV）章节草案予以考虑，以便努力实现国际电联术语和定义的一致，
		做出决议
1	ITU‑T各研究组应在其职责范围内，继续仅使用英文开展有关技术和运营的术语及其定义的工作；
2	ITU-T的标准化词汇工作须基于研究组用英文提交的提案，对总秘书处提出的其它正式语文译文进行审议并予以通过，ITU CCT须确保这项工作的开展，该委员会由国际电联所有部门精通正式语文的专家、有关组织指定的人员和参加国际电联工作的其它人员组成，并与总秘书处（大会和出版部）和电信标准化局（TSB）英文编辑密切协作，同时顾及上述认识到e)；
3	在提出术语和定义时，ITU-T各研究组须采用“有关起草ITU-T建议书的作者指南”附件B中的导则；
4	当一个以上的国际电联研究组定义同一术语和/或概念时，ITU-T内部应尽量选择所有相关国际电联研究组均可接受的单一术语和单一定义；
5	每个研究组均应指定一名词汇报告人，以协调有关术语和定义及相关主题的工作，并作为SCV在这一领域的联系人；
6	词汇报告人的职责将由SCV确定；
7	TSB应收集国际电联各研究组与ITU CCT协商后提议的所有新术语和定义，将其录入国际电联网上术语和定义数据库，并按时间范围提供一种搜索机制；
8	SCV的主席和各代表一种正式语文的六名副主席应由WTSA根据第208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进行提名；
9	SCV的职责范围见本决议附件，
		做出决议
1	联合的国际电联术语协调委员会（CCT）包括按照ITU-R和WTSA相关决议运作的ITU-R CCV和ITU-T SCV、ITU-D的代表以及各研究组的词汇报告人，并且与秘书处开展密切协作，同时负责协调国际电联的术语工作，并负责制定协调统一和支持电信和ICT词汇；
2	ITU CCT的职责范围见本决议附件1；
3	ITU CCT须以全权代表大会第154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的各项决定为指导，审议各研究组和理事会工作组用英文提交的提案，并审核其它正式语文的译文；
4	国际电联各研究组应在其职责范围内，继续仅以英文开展技术和业务术语及其定义的工作；
5	每个研究组均应指定一名常设词汇报告人，以协调有关术语和定义及相关主题的工作，同时作为该研究组在此领域的联系人；
6	词汇报告人的职责见本决议附件2；
7	如果多个国际电联研究组在定义同一术语和/或概念，则应努力选择一个可为所有相关研究组接受的单一术语和定义；
8	在选择术语和起草定义时，研究组及随后的ITU CCT须顾及在国际电联已经约定俗成使用的术语和现有定义，特别是已被国际电联在线术语和定义数据库收录的术语和定义；
9	ITU-R CCV将继续审议并在必要时修订现有的V系列建议书；新的和经修订的建议书应由ITU-R CCV通过，并根据ITU-R第1号决议的规定通过无线电通信局主任提交批准；
10	相关各局应与ITU CCT协商，收集国际电联各研究组提出的所有新术语和定义，并将其录入在线国际电联术语和定义数据库；
11	ITU CCT应与CWG-LANG紧密协作；
12	有关ITU CCT活动的信息应公布在单独的ITU CCT网站上，并与ITU-R CCV和ITU-T SCV网站统一协调且提供与它们的交叉链接；
13	无线电通信全会和世界电信标准化全会应任命一位主席和各代表一种正式语文的六位副主席；如果两个部门任命了两位主席，他们须作为ITU CCT的共同主席；
14	世界电信发展大会应任命两位副主席，作为ITU-D在ITU CCT的代表，

		责成秘书长与各局主任紧密协作
1	每年向理事会和CWG-LANG呈交包含如下内容的报告：
i)	自上届全权代表大会以来将文件翻译成国际电联六种正式语文的预算演进情况（同时考虑到每年笔译翻译量的变化）；
ii)	联合国系统内外的其他国际组织所采用的程序以及对其翻译费用的基准研究；
iii)	总秘书处和三个局在实施本决议时采取的增效和节约成本的举措，并将之与最近一届全权代表大会以来的预算演进情况进行比较；
iv)	有待国际电联采用的、可行的替代翻译程序，尤其是创新技术的使用及其优势和劣势；
v)	在落实理事会通过的、针对口笔译工作的措施和原则方面取得的进展；

2	将针对国际电联任何活动而提交国际电联秘书处的所有文稿原文应尽快在相关活动网站上公布，但无论如何不得迟于收到文件后的三个工作日，而且甚至在这些文稿被翻译成国际电联其他正式语文之前；
3	加强国际电联各部门和总秘书处网站的国际电联所有正式语文的统一工作，以确保内容清楚明了、导航方便并树立“国际电联是一家”的形象；
4	支持将多语种纳入沟通和知识交流，特别关注世界各地官方网站和社交媒体账户上的多语种内容；
5	以国际电联所有六种语文及时更新国际电联网站的网页；
6	向ITU CCT提供所有必要的信息和支持；
7	收集国际电联各研究组与ITU CCT协商后提议的所有新术语和定义，将其录入国际电联术语和定义在线数据库，并改进数据库基于时间范围的搜索功能；
8	监督口译和笔译的质量以及相关支出；
9	继续翻译国际电联知识产权的政策文件和其他指导文件；
10	继续探索提供口译和国际电联现有文件笔译工作的所有可能方案，以便促进在国际电联正式会议期间在同等地位上使用国际电联的六种正式语文；
11	继续与感兴趣的成员国协作，并在可行的情况下，完善所有六种正式语文的术语和定义的翻译，
		责成无线电通信局主任
1	继续以国际电联的所有六种正式语文进行所有建议书的翻译；
2	监督（包括已在ITU-R网站上公布的已译资料的）翻译质量及相关费用；
3	提请电信标准化局主任和电信发展局主任注意本决议，
		责成电信标准化局主任
1	继续将经传统批准程序（TAP）批准的所有ITU-T建议书和所有ITU-T A系列建议书（ITU-T工作方法）翻译成国际电联的所有正式语文；
2	将所有电信标准化顾问组（TSAG）报告和研究组全体会议的报告翻译成国际电联的所有正式语文；
3	翻译与TSB主任特设组的职权和工作方法有关的文件；
4	在宣布一ITU-T建议书已获批准的通函中指出该建议书是否会予以翻译；
5	在国际电联财务资源范围内，继续翻译按照备选批准程序（AAP）批准的ITU-T建议书，翻译总量不超过2 000页；
6	监控翻译质量及相关费用；
7	提请无线电通信局和电信发展局主任注意本决议；
8	继续探讨与提供口译和国际电联现有文件笔译有关的所有可能方案，以便促进在ITU-T正式会议期间，特别是在研究组会议期间平等使用国际电联的所有正式语文；
9	确保以国际电联所有正式语文及时更新ITU-T网页，
		责成秘书长与各局主任密切合作，并且与理事会语文工作组进行磋商，
1	向ITU CCT提供所有相关信息和支持；
2	监督笔译质量及相关成本。，
	责成无线电通信局主任
继续将所有建议书翻译成国际电联的所有六种正式语文，
	责成电信标准化局主任
1	继续将按照传统批准程序（TAP）批准的所有建议书和所有ITU-T A系列建议书（ITU-T工作方法）翻译成国际电联的所有正式语文；
2	将所有电信标准化顾问组（TSAG）的报告和研究组全体会议的报告翻译成国际电联的所有正式语文；
3	翻译与电信标准化局主任特设组的职责和工作方法有关的文件；
4	在宣布建议书已获批准的通函中指出该建议书是否会予以翻译；
5	在国际电联财务资源范围内，继续翻译按照备选批准程序（AAP）批准的ITU-T建议书，翻译总量不超过2 000页；
6	监控翻译质量及相关费用。

		责成国际电联理事会
1	在考虑到财务影响和充分利用创新型技术优势的情况下，继续分析国际电联采用替代翻译程序的问题，以便减少国际电联预算中笔译和打字的支出，同时保持或提高目前的笔译质量以及电信技术术语的正确使用；
2	继续开展分析，包括利用适当的指标分析理事会在其2014年会议上通过的、针对口笔译的最新措施和原则的应用情况，同时顾及财务方面的限制，并且铭记全面落实在同等地位上对待六种正式语文这一终极目标；
3	监督国际电联多语文政策框架的实施情况；

4	寻求并监督适当的操作性措施，如：
i)	继续审议国际电联的文件制作和出版服务，以消除任何重复工作，形成合力；
ii)	为支持实现国际电联的战略目标，促进以六种语文及时且同时提供优质高效的语文服务（口译、文件制作、出版物和新闻材料）；
iii)	支持最适宜的人员配备水平，其中包括核心人员、临时提供帮助的人员和外包，同时确保所需的高质量口笔译服务；
iv)	在语文和出版活动中继续明智且有效地使用ICT，同时考虑到其它国际组织所取得的经验和最佳做法；
v)	继续探索并落实所有可能的措施，在理由正当的情况下缩短文件篇幅和减少文件量（页数限制、内容提要、将资料放入附件或超级链接）、并使会议更加环保，但不得影响有待翻译或出版的文件的质量和内容，同时明确牢记需符合联合国系统使用多种语文的目标；
vi)	作为优先事项，在切实可行的情况下，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实现以多种语文内容和用户友好方式在国际电联网站上平等使用所有正式语文；
5	对国际电联秘书处开展的以下工作进行监督：
i)	将所有现有的术语和定义数据库整合成一个集中的系统，采取适当措施维护、扩充和更新这一系统；
ii)	建成并充实完善所有语文的国际电联电信/ICT术语和定义数据库；
iii)	为所有语文服务科提供必要的合格人员和工具，以满足每种语文的需求；
iv)	更好地树立国际电联的形象并提高对外宣传工作的有效性，尤其在以下各方面使用国际电联所有正式语文：出版《国际电联新闻》、创建国际电联网站、组织网播和录音存档以及发布公众宣传性质的文件，其中包括国际电联电信展会活动的公告、电子快讯，等等；
6	保留CWG-LANG，以便与ITU CCT和理事会财务和人力资源工作组密切协作，监督进展并向理事会汇报本决议的落实情况，包括酌情提出建议；
7	与各部门顾问组开展协作，审议应包括在输出文件中并予以翻译的材料类型；

8	继续在不牺牲质量的前提下，考虑可降低文件制作成本和减少文件制作量的措施，尤其是在各大会和全会方面，将其作为一项长期项目进行研究；
9	向下届全权代表大会汇报本决议的实施情况，
	
	
	

		责成各部门顾问组
每年审议在国际电联出版物和国际电联网站中在同等地位上使用国际电联所有正式语文的情况，
		责成无线电通信顾问组
继续审议ITU-R出版物和网站方面在同等地位上使用国际电联所有六种正式语文的情况。
		责成电信标准化顾问组
1	根据相关理事会决定的精神，考虑确定须翻译哪些已经AAP批准的ITU-T建议书的最佳机制；
2	每年审议国际电联出版物和网站（包括国际电联术语和定义数据库）在同等地位上使用国际电联所有正式语文的情况。
	

		请各成员国和部门成员
1	确保相关语文群体对不同语文版本的文件和出版物的利用、下载以及购买，以实现其益处和成本效益的最大化；
2	尽早在国际电联大会、全会和会议召开之前提交文稿和输入意见，遵守提交需要翻译的文稿的截止期限，并且努力控制其篇幅和数量；
3	应ITU CCT的要求，继续与国际电联合作完善术语和定义的正式语文翻译。
	
		请成员国
应ITU CCT的请求与国际电联合作，完善术语和定义的正式语文翻译，
	

	
	附件1
ITU-R词汇协调委员会的
职责范围
1	在ITU CCT中代表ITU-R。
2	与总秘书处（大会和出版部）密切合作，通过ITU CCT在ITU-R内开展有关词汇的工作，通过包括文件的图形符号、字母符号和其它表述方式、度量单位等在内的术语和定义，并寻求无线电通信各相关研究组在术语和定义方面的协调统一。
3	通过ITU CCT与大会和出版部及电信领域研究词汇工作的其他组织联络，例如，与IEC和国际标准化组织（ISO）以及IEC-ISO信息技术联合技术委员会（JTC 1）的联络，以避免术语和定义的重复。
4	向研究组提供文件使用的相关统一图形符号、字母符号和其它表述方式、度量单位等，以便用于所有研究组的文件。
5	必要时审查并修订现有的ITU-R V系列建议书；新的和经修订的建议书应由ITU-R CCV通过，并根据ITU-R第1号决议，通过无线电通信局主任提交供批准。
	（第67号决议（2024年，新德里，修订版））附件
词汇标准化委员会的职责范围
1	在国际电联术语协调委员会（ITU CCT）中代表国际电联电信标准化部门（ITU-T）的利益。
2	与总秘书处（大会和出版部）、电信标准化局英文编辑以及相关研究组的词汇报告人密切协作，通过国际电联CCT，就ITU-T以正式语文进行的词汇工作的术语和定义进行磋商，并寻求在所有相关ITU-T研究组之间统一术语和定义。
3	通过ITU CCT，与参与电信领域词汇工作的其它组织联络（如与国家标准化组织（ISO）和国际电工技术委员会（IEC）以及ISO/IEC第一联合技术委员会（ISO/IEC JTC 1）联络），以避免术语和定义的重复。
4	在每次电信标准化顾问组（TSAG）会议上向TSAG通报其活动开展情况，并向下届世界电信标准化全会汇报工作成果。
	附件1
国际电联术语协调委员会
（ITU CCT）的职责范围
1	与总秘书处（大会和出版部）、各局、英文编辑以及相关研究组的词汇报告人密切协作，就包括文件的图符、字母符号和其它表述方式、度量单位等在内的所有正式语文词汇工作提供建议并审核术语和定义，并寻求在国际电联各研究组之间实现术语和定义的协调一致。
2	与负责电信领域词汇工作的其他组织，例如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和国际电工委员会（IEC）以及ISO/IEC信息技术联合技术委员会（ISO/IEC JTC 1）联络，以避免术语和定义的重复。
3	在委员会的工作中以全权代表大会第154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和本决议的决定为指导。
4	每年向各部门顾问组和理事会语文工作组通报ITU CCT的活动，包括通过ITU-R CCV和ITU-T SCV。

	
	附件2
词汇报告人的责任
1	报告人应研究由下列方面提供的词汇和相关专题：
–	同一无线电通信研究组的工作组或任务组；
–	相关无线电通信研究组全体；
–	另一无线电通信研究组的词汇报告人；
–	ITU CCT。
2	无线电通信报告人应负责各自无线电通信研究组内部和与其他无线电通信研究组之间的有关词汇和相关议题的协调活动；目的是在相关研究组之间就所建议的术语和定义取得一致意见。
3	报告人应负责各自无线电通信研究组与ITU CCT之间的联络活动，并且鼓励他们参加任何可能召开的ITU CCT的会议（如有的话）。
	
	附件2
词汇报告人的责任
1	报告人应通过以下实体协调对术语和相关主题的研究、审议和分析：
–	同一研究组的工作组或报告人组；
–	作为一个整体的国际电联研究组；
–	国际电联其他研究组的词汇报告人；
–	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部门（ITU-R）词汇协调委员会（CCV）/国际电联电信标准化部门（ITU-T）词汇标准化委员会（SCV）/国际电联术语协调委员会（ITU CCT），
并酌情就拟议术语和定义提供指导。
2	电信/ICT相关领域的词汇报告人应负责协调本研究组内部以及与其它国际电联研究组之间有关词汇和相关专题的工作，目的是使负责研究组就建议的术语和定义达成一致意见。
3	报告人须充当其相关研究组与CCV/SCV/ITU CCТ之间的词汇联络人，确保继续彼此之间目前开展的交流。鼓励他们参加CCV/SCV/ITU CCT可能召开的所有虚拟和现场会议，以便了解最新发展并为讨论做出贡献。
4	词汇报告人应与国际电联其他研究组的同行积极协作，以保持所有技术领域词汇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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